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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仓山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工业和建筑业的

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2123 个，比 2013

年末下降 7.5%；从业人员 152117 人，比 2013 年末下降 3.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982 个，占 93.4%；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 81 个，占 3.8%；外商投资企业 60 个，占 2.8%。

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 6 个，占全部企业的 0.3%；集体企业 66

个，占 3.1%；私营企业 1756 个，占 82.7%。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63.2%，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21.6%，外商投资企业占 15.1%。内资企业

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的 0.08%，集体企业占 3.6%，私营企

业占 81.5%（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123 152117
内资企业 1982 96158

国有企业 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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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企业 66 3495
股份合作企业 1 1618
联营企业 1 26
有限责任公司 120 8576
股份有限公司 32 4034
私营企业 1756 78333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81 32921
外商投资企业 60 2303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1 个，制造业 2114 个，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8 个，分别占 0.05%、99.6%

和 0.38%。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

前三位，分别占 10.4%、8.4%和 6.9%。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占 0.01%，制造业

占 99.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 0.08%。在工

业行业大类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数

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9.1%、10.0%和 9.9%（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123 15211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1 16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51 5039
食品制造业 62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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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0 6983
烟草制品业 0 0
纺织业 33 1552
纺织服装、服饰业 130 1528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20 2903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3 1745
家具制造业 79 3218
造纸和纸制品业 90 464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25 655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97 856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 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2 3259
医药制造业 18 2476
化学纤维制造业 2 4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41 357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5 290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 29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 87
金属制品业 118 3345
通用设备制造业 178 690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47 4121
汽车制造业 34 576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4 51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2 862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18 15024
仪器仪表制造业 82 5257
其他制造业 23 165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 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5 119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 1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 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 102

注：因根据《统计法》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

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故“非金属矿采选业”数据不予公布。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5143383.4 2406964.8 9391969.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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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227 171 649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244048.3 105278.9 522316
食品制造业 88543.7 60631.1 223717.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22668 38092.5 381265.1
烟草制品业 0 0 0
纺织业 32198.7 22840.7 83808.1
纺织服装、服饰业 358994.7 253231.1 833280.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307901.4 160809.6 1183934.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5277.3 7918.3 80941.8
家具制造业 94626.7 46872.1 135978.3
造纸和纸制品业 87842.1 52797 290213.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74030 68760.8 246588.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44753.1 260099.8 666331.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338 336 52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9735.2 25732.4 188513.1
医药制造业 224607.9 81470.1 272769.5
化学纤维制造业 688 469 111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32606 75440.2 225162.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5622.7 24739.1 239682.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435.3 1989.8 88256.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37 1560 2744
金属制品业 135023.9 50817.8 181455.3
通用设备制造业 216214.5 107004.8 35595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73002.6 33875.9 216246.5
汽车制造业 143820.2 49204.8 367779.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05929.4 51993.9 149851.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641168.3 331684.4 749197.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129024.9 404068 1351704
仪器仪表制造业 166700.1 61226.7 227584.8
其他制造业 22669.2 10976.2 76707.8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 0 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5695.2 16072.8 45040.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51 94 16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80 40 65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22 664 2428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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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143383.4 万元。

负债合计 2406964.8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391969.7 万元

（详见表 3-3）。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724 个，从业人

员 32112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236.7%和 92.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720 个，占 99.4%。其中，

国有企业占内资企业的 0.0%，集体企业占 0.6%，私营企业占

92.9%。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7%。其中，

国有企业占内资企业的 0.0%，集体企业占 0.3%，私营企业占

80.1%（详见表 3-5）。

表 3-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724 32112
内资企业 720 32015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4 106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38 5825
股份有限公司 9 348
私营企业 669 25736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 47
外商投资企业 1 5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29.4%，土木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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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占 22.5%，建筑安装业占 10.1%，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

筑业占 38.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35.6%，土

木工程建筑业占 23.5%，建筑安装业占 3.5%，建筑装饰、装修

和其他建筑业占 37.4%（详见表 3-6）。

表 3-6 按行业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24 32112
房屋建筑业 213 11429
土木工程建筑业 163 7539
建筑安装业 73 1134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75 1201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198188.4 万元，

比 2013 年末增长 101.3%。负债合计 828762.1 万元。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1083077.7 万元（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负债合计（万元）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1198188.4 828762.1 1083077.7

房屋建筑业 514831.3 359839.5 417877.9

土木工程建筑业 521227.6 378390.4 368982.0

建筑安装业 13864.3 5944.7 27055.1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48265.2 84587.5 269162.7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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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

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


